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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年 5 月 18 日 

路加福音，耶穌為人子 

祂的比喻，祂的言語(三) 

稅吏長撒該 
 

路加福音 19:1-10 

 

今天是講及路加福音的最後一次，讓我們來溫習一下所講過的題目。路加福音是四福音之

一，是講及耶穌的生平，不過路加福音強調耶穌為人子，並分了三部份引出內容，每部份三

次，第一部份講及祂的出生，祂的童年，第二部份講及祂的神蹟，祂的權能，特別是只在路

加福音記載的神蹟，如路５章，耶穌叫門徒把船開到水深之處，下網打魚。路７章，耶穌使

寡婦的兒子復活。路１７章，耶穌醫好十個痲瘋人。第三部份三次是講及祂的比喻，祂的言

語，也是只在路加福音記載的，如路 10 章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與及路 16 章財主和拉撒路的

比喻，今天是獨有在路加福音記載及耶穌的言語，就是路 19:1-10，與稅吏長撒該的對話。 

 

(一)  撒該得救恩的過程 

 

當時的稅吏，被視為不是好人，是收稅的人，撒該是稅吏長，是收稅主管，他是猶太人，為

羅馬政府收稅，所以猶太人極不喜歡撒該，理由一.視撒該為「走狗」，幫助羅馬政府捉拿

那些交不到稅的猶太人。二.稅吏是為羅馬人(即猶太人的敵人)效忠，不是好人。稅吏被視為

可懀的原因其三是當時的稅吏多不是公道地計算稅額，沒有按規定收稅，因人而異而收稅。

猶太人敢怒不敢言，因為一時的「敢言」卻會使往後日子更難過。因著這些原因，沒有人會

喜歡與稅吏交朋友。 

 

相信撒該對耶穌有點傾慕，可能聽聞耶穌，知道耶穌所做的事情，祂如何幫助人，所以很想

見見祂，以至最後救恩臨到他的家，撒該得著救恩的過程，是: 

 

(1) 看看耶穌 

 

路 19:3「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見。」 

路 19:4-5「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，要看耶穌，因為耶穌必從那裏經過。 

耶穌到了那裏，抬頭一看，對他說，撒該，快下來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。」原文「看看」

是尋找的意思，耶穌在 10 節回應撒該的「看看」﹔「看看」在這裡是撒該與耶穌的一個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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觸點。呂振中譯本「想法子看耶穌」，想辦法，表示在找尋，找一些方法見耶穌，看什麼? 

要看耶穌是一個怎樣的人。 

 

(2) 接待耶穌 

 

路 19:6「他就急忙下來，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。」 

「凡接待祂的，就是信祂的名的人，祂就賜他們權柄，作神的兒女。」(約 1:12) 一個願意看

看耶穌，願意想法子尋找耶穌的人才會接待耶穌，並相信耶穌不會加害於他，也會給他幫

助，叫他有改變。 

 

(3) 跟從耶穌 

 

路 19:8「撒該站著，對主說，主阿，我把有的一半給窮人，我若訛詐了誰，就還他四倍。」

19:6 撒該接待耶穌回他家中，7 節「眾人看見，都私下議論說，耶穌竟到罪人家裏去住

宿」，所說的罪人應是直指撒該。到 8 節，撒該十分鄭重的站著，對主說及上述的話。可聯

想及耶穌定在他家中與他說了好些話，使他知罪，相信耶穌。這是撒該作出的行動，願意聽

從耶穌所作的行動。否則，不會站著，對主說…這更叫人知道他願意改變的心志。 

 

(二)  撒該得救恩，也得永生 

 

路 19:9「耶穌說，今天救恩到了這家，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。」撒該得救恩，耶穌親

自這樣說，但怎樣像肯定知道撒該也得永生，除了他相信耶穌以外，耶穌說，因他也是亞伯

拉罕的子孫。亞伯拉罕的子孫，讓我們想到上次講及財主和拉撒路的時候，拉撒路死了，他

被天使接去，到了亞伯拉罕的懷裏，這是樂園的地方，這是為得著永生之人的去處。相對來

說，財主也死了，他到了陰間去，這是受苦的地方。 

 

(三)  是否已得救恩?是否已得永生? 

 

撒該看看;接待(相信);跟從…耶穌說救恩到了這個家。以弗所書 2:8「你們得救，是本乎恩，

(所以叫救恩)，也因著信。這並不是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，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

誇。」那我們是否相信耶穌得著救恩，得著永生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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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 已得救恩，已得永生，但是否在承受永生? 

 

有些人視「得永生」為死後的事，所以坐著等，等什麼?等死後得永生，有些人視「得永

生」是現在的事，所以他們不是坐著等，等著死的一天。我們要問自己是否已在承受永生?

「承受」英文是 Inherit，什麼是 Inherit?承受永生相信是一個過程。為什麼是過程? 撒該得永

生，我們又得永生，但撒該的宣告是承受永生的表達，如何明白承受永生呢?一個例子，某

某富商的兒子應肯定能在父親死後繼承父親的遺產，為何他有此肯定?是因為父親與兒子的

關係，那麼兒子應否視自己既然已有這關係，又有這肯定可以承受父親的遺產，而父親又擁

有那麼多錢財，大可以什麼都不做，光等著父親死後承受產業的日子好了，真的，兒子真的

可以有這「光等」的選擇，但為何這富商的兒子現在仍努力工作?不單一方面把現有的繼續

建立起來，並且進入承受父親產業的過程中。 

 

(1) 請看那少年的官：路加福音 18:18-30 (太 19:16-30;可 10:17-31) 

 

這個少年的官問耶穌他該做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他知道並很有信心自己可以得永生，耶

穌問他是否已遵守誡命沒有，少年人表示自己從少就遵守誡命，相信耶穌聽過也甚為滿意，

便繼而吩咐少年人說：“你還缺少一件：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給窮人，就必有財寶在天

上；你還要來跟從我。」少年人聽見這話，就甚憂愁…怎麼是這樣承受永生?馬太福音 19:22

記載「那少年人聽見這話，就憂憂愁愁的走了，因為他的產業很多。」 

 

(2) 為何這少年人憂憂愁愁的走了?因為他很富足。 

 

耶穌要少年人變賣一切所有的，分給窮人，還要跟從祂，所以他憂愁地走了。他不願意放棄

已擁有的一切，跟從耶穌。他本想承受永生，但他現在要走了，在承受永生的過程當中，不

願放棄已擁有的一切，並跟從耶穌，是少年人所缺少的。 

 

(五)  是否在承受永生?那像要看，是否在跟從耶穌?抑還缺少一件事? 

 

「耶穌聽見了，就說，你還缺少一件，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給窮人，就必有財寶在天

上，你還要來跟從我。」今日我們都有把握得到救恩，我們都得著永生，這個少年的官與耶

穌的對話，叫我們反省自己是否在承受永生?我們是否願意放棄一切，跟從耶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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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 如何跟從耶穌? 

 

初信: 撒該---一半給窮人(路 19:8) ; 出於愛心，以行動幫助有需要的人 

已信:少年的官---一切給窮人(路 18:22) ;經文其實在告訴，我們要輕看金錢;輕看世界;看重積

財於天。初信時可能只變買自己所有的一半，已信的,日子久了,對主認識深了,那是否能完全

輕看世界?不要忘記聖經的話「你的財寶在那裏，你的心也在那裏。」(太 6:21) 

 

(七)  耶穌也曾說，財主難進天國，然而，財主撒該卻成為學習對象，他怎樣讓神的能力在

他生命中彰顯 

 

路 18:24-27「耶穌看見他就說，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。駱駝穿過鍼的眼，比財

主進神的國，還容易呢。聽見的人說，這樣，誰能得救呢。耶穌說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

卻能。」在這裡撒該讓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彰顯，今日，當你覺得困難的時候，是否沒有讓神

的能力在你身上彰顯?  

 

有「感」而不「動」，神的能力彰顯不到，有「動」而沒行動，神的能力彰顯不到。路

19:10「人子來，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。」讓我們不單只成為一個得永生的人，每日坐著

等...等永生有如等死...少年的官願意承受永生，他知道自己可以得永生，但他更要知道如何

承受永生，撒該做到了承受永生，因他對主說他首先願意把一半分給窮人，然後償還那些他

訛詐過的人，相信也接著必定更跟從耶穌的話去行。 

 

主耶穌的說話在挑戰少年的官，同樣，今日也在挑戰我們﹔願否把我們所有的變賣分給窮

人，其實神願意看到我們能輕看世界，或許我們會擔心什麼也沒有的日子，但不要憂慮。當

彼得向耶穌說:「我們已經撇下自己所有的跟從你了。」(路 18:28)，耶穌回答說：「我實在

告訴你們，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，或是妻子、弟兄、父母、兒女，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

來世不得永生的。」(路 18: 29-30)。你信這話麼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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